
貨物貿易協議

自2019年1月1日實施，標誌着《安排》的優化升級全面完
成。協議就所有內地稅則號產品制定原產地標準及提供更
靈活的原產地認定方法，為澳門產品享受零關稅優惠提供
更佳條件，推動澳門製造業持續發展。

協議亦為粵港澳大灣區設立專章，在大灣區內先行先試具
突破性的貨物通關便利化措施，協助澳門業界融入國家發
展大局，共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，進一步推動澳門經
濟適度多元發展。

《協議》設立了修訂《安排》原產地標準磋商機制，若澳
門生產商有需要對《安排》原產地標準作出修訂的要求，
可向經濟及科技發展局提出修訂原產地標準申請。

2019

歡迎與經濟及科技發展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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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或反饋意見
《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



協議主要內容

優化原產地規則

拓展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發展機遇
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

對約8,000多項內地稅則號產品制定原產地標準

全面提升認定原產地標準的靈活性，具體方法如下：

列入產品特定原產地規
則清單的產品約2,000
項，按特定標準來認定
產品原產資格

其他產品約6,000項，
生產商可自行選擇按
照累加法或扣減法來
認定產品原產資格

取消經香港運輸受《安排》優惠的貨物須提供沒有
在香港加工的證明文件

《安排》原產地證書有效期為一年

產品特定原產地規則清單中納入不少葡語國家具優
勢原材料產品，便利業界引入來澳加工生產

完善《安排》原產地證書措施

設立粵港澳大灣區便利化措施專章，提出一系列貨
物貿易便利化措施，推動粵澳口岸部門監管互認、
信息互換、執法互助，有力提升口岸通關能力和效
率，便利大灣區內貨物自由流動


